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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謹此提述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之公告
（「該公告」），當中載述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已有條件同意
按盡力基準以每股配售股份0.038港元之配售價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最多970,000,000
股配售股份。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鑑於現時市場氣氛及本公司股價之近期波動，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均認為配售事項已受到
重大不利影響，而配售代理不大可能按配售協議項下所擬定成功配售配售股份。

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已相互協定，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終止配售協議並即時生效。故
此，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就配售協議項下之所有責任將完全獲解除及撤銷，配售協議任何
一方不可就配售協議引起之任何事宜向另一方提出任何索償。

董事認為，終止配售協議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業務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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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然而，倘經計及本公司不時之財務狀況、融資成本、投資機會及營運資金需求等因素以
及當時於資本市場上可取得之其他選擇後，條款乃屬於商業上可予接受，並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則本公司將於日後考慮集資機會。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韓衛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韓衛先生及區達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黎偉賢先
生、曹潔敏女士及梁國杰先生*。

本公告之中英文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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